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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制度为专项合作的使用单独立账，并严格按照国家会计制度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）以及

项目预算控制支出，规范财务程序，不得将专项资金挪作他用。 

一、设立专账独立核算 

必须在账本内设立专门科目及核算项目，对专项合作资金下发生的每笔业务（包括收入、成本、

费用）进行单独核算。会计记录应该按月进行，不得积压和跨月。乙方的会计记录应该在不借助账外

记录或表格的情况下，清晰反映专项合作资金的收入和支出。具体账务处理为： 

1. 收入的账务处理

当收拨付的专项合作资金时，需在当月记录为“捐赠收入”。在“捐赠收入”下需要设立二级科目

“限定性收入”和“非限定性收入”，根据专项合作资金在募集时是否对于资金的使用设置了时间限

制或者（和）用途限制，分别记录。在上述二级科目“限定性收入”和“非限定性收入”下，必须设

立捐赠方子科目，专门用于核算所有收到的***单位专项合作拨付的资金。如果不仅设立了专项合作，

而且获得其他资助，需要将不同的资金进行分别核算。 

2. 支出的账务处理

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，正确记录专项合作资助范围内的支出，不得将不属于专项合作资助范

围内的支出记录在专项合作支出下。按照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设立支出类别的会计科目。同时为正确

核算支出，需要在支出科目中设立捐赠方的明细科目或者核算项目。 

二、专项预算及报告的编制 

（一）在向捐赠方申请资金时，应该按照捐赠方要求填写“项目拨款申请及审批表”并提交预算表。预算经捐

赠方审核通过后，捐赠方再拨付资金。在提交项目预算表时，需要对于主要支出项目的预算依据做出说明，以

方便捐赠方审核，并同意在捐赠方要求时，配合提供详细说明。项目预算表中的费用分类如下： 

1. 活动费用是指为了实现业务活动目标、开展项目活动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的费用（人员费用除外，单列为项

目 B），一般指可以归属于具体项目或服务对象的支出。 

2. 人员费用是指为了实现业务活动目标、开展项目活动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的人员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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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管理费用是指组织和管理业务活动所发生的费用，该费用不能合理归属于具体项目或服务对象，而只能按

照一定会计期间归集。发生的筹资费也归集在本分类中。 

4. 其他费用是指无法归属到上述活动费用、人员费用或者管理费用中的费用。 

（二）财务报告的编制 

项目结束后须向捐赠方提交项目总结报告。在总结报告中，必须包括财务报表，用于报告专项资金的实际

使用情况，将实际支出与预算金额进行比较，并对差异作出具体说明。 

对于用于机构运营资金或者其他不存在项目结束时间的专项资金，需要在资金使用完成后的向捐赠方提交

项目总结报告。 

实际使用金额可能与专项的金额不一致，从而存在结余或不足的情况。该差异也是预算与实际使用的差异，

应该在结项报告中说明出现差异的原因。 

当专项金额大于使用金额时，为结余款项，需要在结项时建议如何处理。结余款项可以结转下次使用（如

果专项合作存续），即在下次专项资金的预算中包含该笔结余款项。如果专项合作不再存续，应该与捐赠方协

商一致且符合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处置结余款项。当专项金额小于使用金额时，为资金不足，也需要在结项时建

议处理方式。可以使用其他来源的资金补足不足部分，然后将本次专项结项。或者在专项合作还有可动用资金

时，单独或与下次专项合并进行，同时将本次专项结项。 

三、专项监管制度 

建立规范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，对专项合作资金做到专款专用，严禁挪作他用。内部控制制度覆盖项目预

算，项目执行，合同签订，费用审批，资金管理，会计凭证管理等各个环节。 

对于费用审批和资金管理环节，除了建立有效的审批制度外，还将审批过程产生的文件存档备查。 

四、预算的调整和变更 

在专项合作协议限定的期间和使用范围内，可以合理调整资金的使用，以达到更好利用资金的目的。当资

金已经提取后，如果需要调整资金的用途，需要重新编制预算表，经捐赠方审核同意后才可以改变资金的使用。

审核的过程等同于新的提款申请。上述资金用途的调整是指将资金用于与原预算不同的项目或对象，以及超过

专项预算金额 20%以上金额变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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